



滔溪镇人民政府
关于开展“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”党史知识竞赛
活动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直（属）各部门单位：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广泛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，贯彻落实市、县《关于开展“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”百年千题党史知识竞赛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调动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，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，滔溪镇决定举行“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”党史知识竞赛活动。
一、活动主题
“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”党史知识竞赛。
二、活动时间
2021年7月1日前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三、活动地点
五楼会议室
四、活动对象
全体机关干职工、各村（社区）党员干部。
五、活动安排
(一）组织机构
组  长：黄治平（镇党委书记）
副组长：谢  波（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田四海（镇党委副书记）
        黄永乐（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）
成  员：每条线抽1-2人
（二）人员分工：
主持人：陶丽群、肖乐瑶
裁判组：王朋祥、黄永乐、王黎、刘德强、赵友安
计  时：陈  荣
计  分：李增科
礼品采购和发放：陶大海、王子惠
（三）参赛分组：
考虑各村（社区）、各部门单位实际情况，分组进行现场比赛,现拟分组：
1.机关干职工按线块分组，每两条线一组，共三队，每队选派5人参赛。（a、党政党建党群纪监线、财政财务管理线，再加上老干、两新支部愿意参赛人员；b、经济发展农业综合线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线；c、社会事务线、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线）
2.各村（社区）分六队：a.长乐社区、南山村；b.滔溪社区、乐坪村；c.滔东社区、梅兰坪村；d.金山村、文溪村；e.上马村、斗山村；f.新联村、方谷村、英家村。参赛人员可为本村村支两委成员、党员、便民服务员及驻村工作队员；每支队伍选派5人参赛。
六、开展预算
1.奖项设置及颁奖
根据代表队总分得分名次，设一等奖1名（1000元）；二等奖2名（800）元；三等奖3名（600元）；优胜奖4名（500元）；观众互动奖若干名（总价值2000元礼品）；共计8400元。
2.参赛选手及筹备人员共计100余人，预计餐饮服务费用2000元。
七、活动流程
比赛分为必答环节、限时挑战答题环节、抢答环节组成，分别计分。
场上必答环节每小组成员轮流回答问题答对得相应分数,答错不得分，答题时间10秒/题。
限时挑战答题，每队轮流答题，时限5分钟。
抢答环节由主持人公布题目，题目念完即进入抢答，提前抢答算违规，丧失答题机会;抢到答题权的队员需在15秒内作答，答对得相应分数，超时不得分；答错不得分，且扣除相应分数。
竞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，颁发相应的奖品。
八、相关要求
1.组织发动。各部门、村（社区）要高度重视，全员发动。开展党史知识竞赛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是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力抓手，各部门、村（社区）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发动，组织选派好参赛人员，积极学习，做好参赛准备。
2.会场纪律。活动现场，请各参加人员注意现场纪律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不得在现场随意走动，将手机调到静音或震动状态。

附件：1.竞赛规则
2.报名表
3.党史知识竞赛题库（971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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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规则
一、基本规则
1、参赛各队，赛前抽签决定各小组间座次顺序，各小组内部自行安排各自选手的座次顺序，竞赛时均需依座次顺序答题。
2、答题规则:必答题场上各队选手依座次轮流作答。抢答题环节由主持人宣读题目，各组进行抢答。必答和抢答若决不出名次则进入附加题环节，该环节为淘汰赛，进行若干轮，直至决出名次为止。
3、答题裁定:答题正误由主持人裁定，遇有违规争议的，主持人无法判定时，由主持人请求裁判组裁定。
4、选手答题需在20秒内完成，超时答题无效。
5、比赛结束依据各组得分高低排定名次。
二、答题规则
1、必答题。每队需答10题，按每队场上座位顺序，从左至右，5名队员依次答题，每队2轮，每题50分，答对加50分，答错或不完整得0分。选手答题时间从主持人把题目读完后开始计时，不得超过10秒，超时无效。其他队员不得提示，否则答题无效（必答题为题库选题）。
2、限时挑战答题。场上各队轮流答题，各队队员轮流答题，以5分钟内计答题数，计分20分/题。其他队员不得提示，否则答题无效。
3、挑战答题共25题，每题100分，抢答或答错扣除50分。
三、附加赛规则
1、比赛结束后，如果有两支以上参赛队积分相等而影响获奖等次评定时，积分相等的代表队进行附加赛。
2、附加赛规则同前，进行若干轮淘汰赛，直到决出名次为止。


附件2
“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”党史知识竞赛活动
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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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表请在6月18日下班前发给党建办李增科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